
武汉仲裁委员会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告知

事项

（一）
	一.为方便当事人及时接收仲裁机构文书，保障仲裁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如实填写本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如果当事人填写的下列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书面告知仲裁委，因当事人提供的下列联系方式虚假或不准确，或发生变更未及时书面告知仲裁委，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当事人应在下列表格中选择确认收取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方式，可以多选，至少选一种。三.为提高送达效率，在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情况下，仲裁委将优先采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电子送达与其他送达方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选择短信送达方式的，短信接收成功即视为送达，当事人短信接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告知

事项

（二）
	一.申请人应经合理查询提供被申请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其他通讯地址。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供的送达地址是申请人所最后知悉的被申请人地址、联系方式。二.因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送达地址不准确、刻意隐瞒或没有全面提供申请人所知悉的被申请人全部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导致无法向被申请人送达仲裁文书的，仲裁裁决书存在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风险。三.被申请人拒收（含代收人拒收）或者地址搬迁等原因，导致被申请人未能实际接收仲裁文书的，按下列方式处理（1）申请人书面确认所提供地址为申请人所最后知悉的被申请人地址的，即视为已经送达，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2）申请人经合理查询后补充新的送达地址，仲裁委将按补充地址重新送达。

	申请人

送达地址


	电子送达（必选）：☑短信     手机号码：

□邮寄送达地址：                          

收件人及电话：

其        他：                                              

	被申请人送达地址

	被申请人：                                电   话：                    

收 件 人：                                其   他：

送达地址（一）： 

送达地址（二）： 

送达地址（三）：
送达地址（四）：                    

	当事人

确  认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上述告知事项内容，保证填写的申请人送达地址信息真实、准确、有效。仲裁委可以按照以上我方选择的任何一种送达方式向我送达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如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在仲裁过程中发生变更，我方承诺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仲裁委。  

我保证上述所提供的被申请人送达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是准确、有效的。如果仲裁委按上述信息无法向被申请人有效送达法律文书，我方承担因被申请人地址不明而导致的仲裁程序迟延以及送达不能等后果风险。                    

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